	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、教師及學生遴選表揚要點第三點、第四點、第六點修正對照表
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三、本要點獎勵類別如下：

（1） 學校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學組、國民小學組四組。

（2） 教師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學組、國民小學組四組。

（三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學組、國民小學組四組。
	三、本要點獎勵類別如下：

（一）學校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小學組三組。

（二）教師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小學組三組。

（三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分為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小學組三組。
	鑑於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校從事之環保工作屬性不盡相同，為求評審之公平性，爰將奨勵類別修正為學校類、教師類、學生社團或組織類之國民中小學組修正，分為國民中學組、國民小學組四組，第三點及第四點（一）之1、（二）之1、（三）之1與第六點同時配合修正。



	四、遴選資格如下：

（一）學校類：
1. 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學校；且三年內未曾獲得本署環保有功學校特優獎勵者。

2.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校優等、甲等者，得參加更高等獎項（特優、優等）遴選。但未獲選者，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、甲等獎勵。
3.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四項以上者：

（1）建立校園環境管理制度，培養師生正確環保觀念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規劃、設計環保校園，推廣環境綠化美化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鼓勵教師編訂、利用環保輔助教材或學習單融入教學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推動校園生活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推動、協助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、戶外教學、參觀講習、研討活動、環境調查及改善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6）結合社區、民間團體辦理環保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7）建立、運用校園環保圖書、資訊系統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8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運用學校當地資源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計畫，並據以切實執行者。

（二）教師類：

1.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教師；且三年內未曾獲本署環保有功教師特優獎勵者。

2.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教師優等、甲等者，得參加更高等獎項（特優、優等）遴選。但未獲選者，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、甲等獎勵。

3.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：

（1）編訂環保教材或學習單並融入教學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應用環保教材進行教學、研究、競賽及表演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運用校園資源進行環境教育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辦理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、戶外教學、參觀講習、研討活動、環境調查及改善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利用課餘結合民間團體或協助社區推動環保工作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6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依教學需要研究、出版及應用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，並據以執行者。

（三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

1.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學生社團或組織；且三年內未獲本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特優獎勵者。

2. 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優等、甲等者，得參加更高等獎項（特優、優等）遴選。但未獲選者，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、甲等獎勵。

3.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：

（1）力行生活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協助學校及社區推動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辦理或參加各項環保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建立環保資訊、發表環保相關文章及著作等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擔任污染監督通報，勸導民眾改善污染行為，著有績效者。。

（6）鼓勵、協助他人參與環保工作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7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運用學校或當地資源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，並據以執行者。

凡經依本要點獲獎者其績優事蹟，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其他類別參加遴選者使用。

同一學校在同一年度僅得於學校類、教師類、學生社團或組織類擇一類別提報參加遴選。

六、獎勵內容如下：

（一）學校類：大專院校所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、甲等一名；高中（職）校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、甲等二名；國民中學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三名、甲等三名；國民小學組遴選特優三名、優等九名、甲等九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但私立學校獲選為特優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；獲選為優等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
（二）教師類：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、甲等一名；國民中學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、甲等二名；國民小學組遴選特優三名、優等五名、甲等五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獲選為特優或優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
(三)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大專院校所組、高中（職）校組、國民中學組、國民小學組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、甲等一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獲選為特優者，每個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；獲選為優等者，每名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名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	四、遴選資格如下：

（一）學校類：
1.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小學學校；且三年內未曾獲得本署環保有功學校特優或優等獎勵者。

2.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校甲等獎勵者再行參加遴選時，若無法被遴選為特優或優等獎勵時，亦不得再被遴選為甲等獎勵。

3.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四項以上者：

（1）建立校園環境管理制度，培養師生正確環保觀念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規劃、設計環保校園，推廣環境綠化美化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鼓勵教師編訂、利用環保輔助教材或學習單融入教學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推動校園生活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推動、協助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、戶外教學、參觀講習、研討活動、環境調查及改善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6）結合社區、民間團體辦理環保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7）建立、運用校園環保圖書、資訊系統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8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運用學校當地資源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計畫，並據以切實執行者。

（二）教師類：

1.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小學教師；且三年內未曾獲本署環保有功教師特優或優等獎勵者。

2.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教師甲等獎勵者再行參加遴選時，若無法被遴選為特優或優等獎勵時，亦不得再被遴選為甲等獎勵。

3.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：

（1）編訂環保教材或學習單並融入教學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應用環保教材進行教學、研究、競賽及表演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運用校園資源進行環境教育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辦理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、戶外教學、參觀講習、研討活動、環境調查及改善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利用課餘結合民間團體或協助社區推動環保工作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6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依教學需要研究、出版及應用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，並據以執行者。

（三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

1. 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所、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小學之學生社團或組織；且三年內未獲本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特優或優等獎勵者。

2. 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甲等獎勵者再行參加遴選時，若無法被遴選為特優或優等獎勵時，亦不得再被遴選為甲等獎勵。
3. 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，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：

（1）力行生活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2）協助學校及社區推動環保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3）辦理或參加各項環保活動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4）建立環保資訊、發表環保相關文章及著作等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5）擔任污染監督通報，勸導民眾改善污染行為，著有績效者。。

（6）鼓勵、協助他人參與環保工作，著有績效者。

（7）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。

4.運用學校或當地資源，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，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，並據以執行者。

凡經依本要點獎勵者其績優事蹟，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其他類別參加遴選者使用。

學校以相同之績優事蹟於本要點規定之學校類、教師類或學生類之獎勵類別中，同一年度只能擇一類別提報參加遴選。
六、獎勵內容如下：
（一）學校類：大專院校所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；高中（職）校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；國民中小學組遴選特優三名、優等十二名；各類並遴選甲等若干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但私立學校獲選為特優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；獲選為優等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（二）教師類：大專院校所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；高中（職）校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；國民中小學組遴選特優二名、優等八名；各類並遴選甲等若干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獲選為特優或優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
(三)學生社團或組織類：大專院校所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一名；高中（職）校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；國民中小學組遴選特優一名、優等四名；各類並遴選甲等若干名，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。獲選為特優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；獲選為優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；獲選為甲等者，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。

（四）凡獲得各類別三次優等以上獎項者，另頒發環保貢獻獎，以表彰其長期推動環保工作。
	一、本獎項最高榮耀為特優，為避免各類特優獲獎者三 年內重複提報，爰修正（一）之1，明文各類獲得特優者三年內不得再提報參選。

二、為鼓勵學校成員推動環保工作，爰修正（一）之2增列各類三年內曾獲優等者可再提報參加遴選。

三、為避免同一學校在同一年度提報多類參選，爰於第三項明確規範各學校同一年度僅能提報一類參選。

一、配合獎勵類別之修正，修正第六點各類特優、優等及甲等獲獎數量。

二、因環境保護專業獎章頒發作業要點已有相關規範，為免獎項重複，第四項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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